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5-002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召

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拟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

预重整，该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2、若法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九）项规定，

公司股票将在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

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3、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若重整失

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法院裁定公司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 9.4.18 条第（八）项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事件概述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召开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拟以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

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希望通过重整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更好地维护员工、债权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即便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法院能否决定公司进行预重整、



 

 

法院能否受理公司重整申请尚存在不确定性。 

1、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具体原因及目的 

近年来受外部环境影响、长期高负债经营导致财务成本高企、经营持续亏损，

公司目前流动性十分紧张，截至 2024年 11 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320,435.65

万元，其中账面现金余额 638.75万元；负债总额 178,950.92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 106,914.62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37,873.27万元。公司应于 2025

年 1 月 2 日支付到期债务本金及利息 7,672.56 万元，目前公司已无力偿还，短

期内陆续到期的债务本金及利息约 108,114.00万元预计也无力偿还。 

公司虽已有到期债务无法清偿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出现，但公司所处行

业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有良好产业基础，具有重整价值，符合主动提出重整申

请的条件。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推动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5）》中鼓励、支持符合条件且具有挽救价值的

上市公司通过重整实现重生的规定，公司拟向法院主动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公司认为通过重整能够有效避免公司债务风险的进一步恶化，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有利于维护员工、债权人及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

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积极通

过重整程序依法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同时引入重整投资人，注入流动性。公司拟

通过预重整程序提前开始相关工作，待受理重整的条件满足后，法院再裁定正式

受理公司重整申请。 

2、公司已履行和仍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

--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法规要求，“上市公司发生重整、和解、清算等破产

事项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本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拟主动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应当充分评估是否符合

《企业破产法》等规定的条件、被法院受理的可行性以及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的影响等，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025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认为

公司目前现状符合《企业破产法》关于债务人向法院提出重整、预重整申请的条

件，同意公司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并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于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决议。 

本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重整及预重整的申请。公司向法院提交申请后，可能会经历



 

 

法院决定公司进行预重整、指定预重整管理人、裁定公司进入重整、指定重整管

理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等程序。 

 

二、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2217259967 

3、法定代表人：熊辉然 

4、经营范围：飞机零部件、航空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燃气轮机零部件、无

人机及系统、超高温合金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及相关技术服务；有色金属

矿产的开发、冶炼、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资本：873,100,876.00元 

6、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世纪大道 55号 

7、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南延线 2999号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02,520,270.97 3,357,307,321.31  

负债总额 3,385,037,721.65 3,145,409,62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28,013,327.10 207,256,734.45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515,559,495.75  1,286,385,64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659,578.73 -208,002,156.18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2024

年 10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及《2024 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三、事件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拟向法院提交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事项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能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

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如法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

定管理人，债权人将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将在规定期限内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将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公司重整成功，将有利于化解债务风险，改善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如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不能获得法院裁

定批准，或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则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

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后续，公司将与法院、政府各相关部门等相关方进行

积极沟通，推进各项工作。  

 

四、其他说明 

1、重整事项被法院受理可能存在的障碍及解决措施 

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的重整申请能否

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强与相关各方沟通，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推进效率及

重整可行性，积极推进该事项的实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

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在未来六个月内无主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法院能否决定公司

进行预重整，公司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九）项规定，如法院依法裁定受理

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在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3、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法院正式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

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8 条第（八）项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三日 

 

 

 


